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
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的通告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有效防范化解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风险，进一步规范通行秩序，预防和减少亡人道路交通事故，优化城市文明交通环境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办法》《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6个月的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    一、整治城市主干道、主要路口、交通枢纽（火车站、高铁站、汽车站）、医院、学校、商圈、农贸市场等周边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违法违规行为。
    （一）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。
    （二）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超员载人、闯红灯、逆行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、加装伞篷等交通违法行为。
（3） 无牌无证、假牌套牌以及达到报废标准的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等违法行为。
    （四）饮酒或醉酒驾驶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，驾驶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追逐竞驶、“飙车炸街”等危险驾驶行为。
    （五）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非法营运、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；
二、整顿非法改装、违法销售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及不符合3C强制认证安全头盔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行为。
    （一）无证经营、销售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。
    （二）生产销售无工信部产品目录公告、无3C认证等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。
    （三）销售未经3C强制性认证的安全头盔。
    （四）非法改装电动机和蓄电池等动力装置、解码提速装置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加装遮阳伞篷，或维修、更换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动机和蓄电池，销售非法改拼装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。
三、销售的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及安全头盔涉嫌违反产品质量、产品认证等法律法规的，将依法对销售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予以处罚。
四、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涉嫌道路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将通过现场执法方式或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，依法对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予以处罚。
    五、快递行业、外卖平台、共享电动自行车租赁企业不正确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，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六、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驾驶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有多次违法行为并拒绝接受处理的，将依法处罚，并告知所属单位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七、未达到电动自行车（含共享电动自行车）驾驶法定年龄或未依法取得摩托车驾驶资质的未成年人，除通知未成年人法定监护人接受处理外，将同时告知其所在学校。
八、对妨害和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聚众闹事、扰乱公共秩序等违法行为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予以处罚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九、整治时间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，至2026年10月31日止。
文明交通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，安全出行是你我共同的责任，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，主动摒弃交通陋习，争做文明交通参与者。望全市广大市民积极配合、主动参与、互相监督，同心共建安全、畅通、文明、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。
特此通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衡阳市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10 日
